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株洲市芦淞区审计局（盖章）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审计局是芦淞区人民政府主管审计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现有股室3个，在职人员13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3人，属县一级预算单位。下设1个副科级事业单位（区投资审计中心），为全额拨款单位。区投资审计中心聘用工程造价审核专职工程师4名。

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对全区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对公有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中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

（二）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审计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参与起草审计、财政经济相关规章制度草案。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计评价，作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

（三）向区委审计委员会提出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报告。向区政府区长提出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四）直接审计下列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建议:中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区直部门及其下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使用区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区属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区属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自然资源管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修复情况;区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区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区政府投资和以区政府投资为主以及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区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和建设运营情况;区重大建设项目的政策性建设投资计划安排及实施情况，相关行业和地方贯彻执行国家投资政策和规定情况;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五）按规定对区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六）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预算管理及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七）负责上级审计机关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

（八）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依法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区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九）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 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十）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一)职能转变。1.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加强全区审计工作统筹，理顺内部职责关系，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充实加强-一线审计力量，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2.将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重大项目稽查职责划入区审计局。3.将区财政局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监督检查职责划入区审计局。
区审计局的所属事业单位：区投资审计中心，为副科级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受区审计局委托，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对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对财政性资金和社会公共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工程复杂的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对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重点民生工程进行绩效审计，承担区委区政府和区审计局交办的专项审计事项。

2、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380.36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566.2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565.97万元，其他收入0.25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565.9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266.28万元，基本支出299.69万元，人员支出135.99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63.7万元，三公经费 0万元，比上年减少0%，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 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0万元。
5．2019年度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及2018年度部门决算说明均按照要求并在批复后规定时间内予以公开。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2019年我单位按照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要求，严格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约束意识，提高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水平。促进厉行节约和规范管理，加强对培训费使用的监管，全年无“三公”经费及会议费。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深入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资金实施绩效自评和核查，提高了资金效益。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

1.部门整体绩效

一年来，区审计局聚焦重大政策落实、三大攻坚战、规范权力运行等重点领域开展审计，全年共完成审计（调查）项目11个，审计共查出问题金额17.95亿元，非金额问题27个，审计处理处罚金额13.07万元，移送处理事项1个，移送处理金额61万元，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资金5080.37万元，其中收缴金额5.7万元，已归还原渠道资金5000万元，审计促进拨付资金到位5982万元，提出审计建议24条，采纳24条，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1篇，被审计单位出台制度文件3个。区村级财务收支审计调查项目被市审计局评为2019年度全市优秀创新项目。获得芦淞区2019年温暖企业行动配套服务先进单位。

（1）开展预算执行审计，促进财政资金提高效益

组织开展了2018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重点审计了区本级预算执行、自然资源资产和征地拆迁专项资金。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注重从机制体制层面提出要深化预算精细管理、强化国库资金管理、优化政府债务管理和细化征拆政策措施等审计建议，促进财政资金提高使用效益。

（2）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

根据区委组织部的审计委托，贯彻落实2019年新修订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对5个单位共7名领导干部开展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中突出关注了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积极推动民生政策落实到位，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3）抓好保障性住房审计，促进重大政策落地生效

根据上级审计机关统一安排部署，协助上级开展了荷塘区2018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审计，重点围绕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和政策落实情况，安居工程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等情况开展审计。

（4）抓好自然资源审计，打好三大攻坚战

结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重点围绕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等，让“农村土地整治专项资金”发挥效益的建议。

（5）抓好村级财务审计，规范管理村级财务

根据市审计局的统一安排部署，组织对6个行政村2017、2018年度村级财务收支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向镇、办提出了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定期盘点清查固定资产、建立农村集体资产台账和资源登记簿制度的审计建议。

    （6）聚焦区投资审计中心坚持高质量、高效率开展投资审计

围绕区政府中心工作，全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一方面，促进项目规范管理，提高投资效益，节约政府资金；另一方面，积极服务项目建设，加班加点完成评审任务，推动项目建设进度。区投资审计中心共完成工程项目预结算审计共428个，预算送审金额18.06亿，审减金额2.07亿，预算核减率11.46%，结算送审金额3.06亿，结算审减金额0.4亿，结算核减率13.07%，为政府和国有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
2.业务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

（1）专项审计业务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

为高质量全面完成各项审计目标，规范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为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提供依据，我单位2019年度专项审计业务支出34万元。

使用情况：①主要用于部分审计项目中介服务费；②用于审计人员专业技能培训等审计业务培训的开支；③根据《审计署关于加强审计纪律的规定》、《湖南省审计厅关于印发审计外勤经费自理暂行办法》，秉着廉洁从审、节约开支的原则，对审计人员在履行审计职责（含项目审计、审计调查、审计执行、省市安排的交叉审计和授权审计等现场工作）期间所需伙食费、交通费和杂费等费用自理。
项目绩效情况：一是协助上级开展了荷塘区2018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审计，重点围绕安居工程目标任务和政策落实情况，安居工程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等情况开展审计。二是开展了区白关镇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重点围绕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等，三是对5个单位共7名领导干部开展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四是组织对6个行政村2017、2018年度村级财务收支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向镇、办提出了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定期盘点清查固定资产、建立农村集体资产台账和资源登记簿制度的审计建议。

    （2）政府投资项目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开发业务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

搭建政府投资项目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以信息化手段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建设项目信息，推动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审批管理、资金拨付管理、建设施工管理、验收审计管理等关键环节的信息互联互通，建立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项目全程跟踪、实时监督和有效反馈机制，实现政府投资项目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使用情况：已支付软件开发市场行情开发费用总金额的30%开发费用（47.88万元）。

    （3）委托中介机构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业务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

使用情况：因工作业务量大，专业技术性强、我局人手严重不足，部分审计项目需委托中介机构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业务。应付中介审计费按照《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湘价服〔2009〕81号），结合我区实际，综合费率取费计算。2019年度我单位委托中介机构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业务支出160万元。

绩效：区投资审计中心委托事务所共完成工程项目预结算审计共179个，预算送审金额3.07亿，审减金额0.37亿，预算核减率12.05%，结算送审金额3亿，结算审减金额0.39亿，结算核减率13%，为政府和国有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

三、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存在的问题

资金支出进度分配不均匀，有待进一步加强。

2、改进措施

进一步规范我局预决算管理，加强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